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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是扶輪的「職業服務月」，主要是要讓扶輪社員瞭解職業服務是扶輪的一項獨特

的服務項目，也是其他服務團體所未見的。

1908年，在扶輪史上有兩位令人無法忘懷的社友入社。其中一位是被保羅哈里斯稱為扶輪

建造者的Chesley Perry，他曾在慶祝扶輪50周年的一項演說中，以“Birth of An Idea”

為題，特別指出「職業乃是服務社會的機會」。同時，說明所謂「服務的理想」（Ideal 

of Service）就是：「以體貼之心協助他人」（Thoughtfulness of and helpfulness to 

others）。

    另外一位社友就是被保羅哈里斯尊稱為扶輪改革者的Arthur F. Sheldon。他加入扶輪不久，看到

當時社會上普遍缺乏商業道德，讓他憂心忡忡，於是提出「服務最多，受益最大」（He profits most 

who serves best）的口號。在1911年全美扶輪社聯合大會中被採為扶輪非公式的座右銘。直至1950

年在底特律舉行的國際年會中始正式被採納為扶輪公式座右銘。於是乎，扶輪史上最初的80餘年對所

謂的職業服務，是指各個扶輪社員本身應盡的責任。而扶輪社則特別重視每一位扶輪社員在其職場上

所為的貢獻與服務的成果。

   然而，1987年國際扶輪召集了40年來首次的職業服務委員會，於1987-88年度理事會中，通過了

「職業服務聲明」（Statement on Vocational Service）認定：「職業服務是扶輪社員與扶輪社雙方

的責任」。扶輪社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以實例及發展有助於社員發揮職業專長的計畫，來實踐與促進目

標的達成。而社員所扮演的角色則是依據扶輪揭示的原則以及配合扶輪社的計畫，在自己身上、事業

上、專業上身體力行（RCOP  8.030.1）

   因此，這些年來，我們常在扶輪訊息上看到扶輪社員透過本身的職業技能熱心服務社區，甚至國

際社會，而這種現象，也成為一項潮流。雖然如此，身為扶輪社員也不能遺忘職業服務最原始傳統及

其重要性。

前總監 張育宏 PDG Y.H. 大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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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社員以聯誼互助為宗旨創立扶輪。

‧1906年：開始思慮扶輪對社會善盡服務之理念。

‧1911年：提出兩項非正式的扶輪座右銘

　　　　　(1) Arthur F. Sheldon的“He profits most who serves best”（服務最多，獲

益最大）。

　　　　　(2) Frank Collins的“Service Above Self”（超我服務）。於1950年底特律國

際年會採為正式座右銘。

‧1912年：美國明尼蘇達州Duluth國際年會通過全美扶輪社宗旨共五項，其中兩項與職業道

德有關。

　　　　　● 「一切有益於社會的職業應受尊重，社員透過其職業藉以服務社會」。

　　　　　●「在各種事業及專業中，提高道德之標準」。

‧1915年：舊金山國際年會通過扶輪道德規範（Rotary Code of Ethics）。

‧1927年：比利時Ostende國際年會後才正式有職業服務（Vocational Service）之名稱。

‧1932年：赫伯．泰勒（Herbert Taylor）推出「四大考驗」。

‧1935年：墨西哥國際年會通過「扶輪宗旨」，直至1951年大西洋城國際年會才正式確認。

‧1942年：赫伯．泰勒授予國際扶輪「四大考驗」使用權。

‧1943年：國際扶輪理事會正式採納「四大考驗」。

‧1946年：“Service is My Business”（服務是我的職責）出版。

‧1954年：赫伯．泰勒出任國際扶輪社長，把「四大考驗」著作權讓予國際扶輪。這一年度

正是扶輪創立50周年，為「促進親善友誼」,赫伯．泰勒與「四大考驗」巡迴全

球38個國家，受到當時Newsweek（新聞週刊）特別撰文，對扶輪致敬，認為破

除了一般政府或教會都無法達成的民族、宗教、語言之隔閡。

‧1980年：扶輪道德規範自國際扶輪細則中刪除。

‧1987年：國際扶輪理事會通過「職業服務聲明」（Statement on Vocational Service）。

‧1989年：新加坡立法會議通過「扶輪社員事業及專業宣言」（Declaration for Rotarians 

i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1992年：國際扶輪理事會決議將扶輪義工（Rotary Volunteers）納入職業服務項下之服務

計畫。

‧2007年：R.I.理事會提出國際扶輪策略計畫，強調扶輪獨特的職業服務。

‧2009年：國際扶輪理事會特別為地區總監頒發"國際扶輪職業服務領導獎"（RI Vocational 

Service Leadership Award）（for district governors）。




